
製表日期:2022/12/2 

國 立 臺 中 科 技 大 學 教 師 升 等 後 鐘 點 差 額 申 請 表 

          系        教師經奉教育部函審定升等為       教授，並自   年   

月   日生效。敬請查註其授（兼、代）課及兼導師情形以憑核發鐘點差額。 

會填單位    學年 第 學期每週授課時數     學年  第 學期每週授課時數 

教務處/

進修部 

課務組 

當學期 

應授時數 
超支鐘點 

每週授課

時數 

當學期 

應授時數 
超支鐘點 

每週授課

時數 

升

等

前 

 

日間部  

 

升

等

前 

 

日間部  

 

碩專班  碩專班  

進

修

部 

夜間班  進

修

部 

夜間班  
平日班  平日班  
假日班  假日班  

升

等

後 

 

日間部  

 

升

等

後 
 

日間部  

 

碩專班  碩專班  

進

修

部 

夜間班  進

修

部 

夜間班  

平日班  平日班  

假日班  假日班  

請假代課 代理          教師請假期間授課，每週    小時，共計     小時。 

空中進修學

院課務組 
小時              小時 

職涯中心 

諮輔組 
兼(日間部)             班導師 兼(日間部)             班導師 

進修部 

學務組 
兼(進修部)             班導師 兼(進修部)             班導師 

承 辦 單 位 會 填 單 位 會 辦 單 位 校 長 核 示 

系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院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請承辦單位自行刪
除無須會填之單位） 

教務處課務組 

 

 

進修部課務組 

 

 

空中學院課務組 

 

 

職涯中心諮輔組 
(兼日間部班導師者加會) 

 

 

進修部學務組 
(兼進修部班導師者加會) 

 

總務處出納組 
 
 
 
 
 
 
 
人事室 
 
 
 
 
 
 
 
主計室 

 

備註： 一、請附上教師審定通過函及審定教師名單影本。  
二、若須加會其他單位，請自行加註，無須加會之單位，請自行劃去，以節省處理流程。 


